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36號

原告即反訴  

被      告  伍先棣  

訴訟代理人  張弘康律師

            陳禛律師

被告即反訴  

原      告  謝志文  

訴訟代理人  樓嘉君律師

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民國113年12月9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將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於民國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

為原因、民國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反訴原告所有。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分別定有明

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騰空遷讓，並返還如附表所示不

動產（下稱系爭房地）予原告，被告因認系爭房地為被告所

有，僅借名登記予原告父親即訴外人伍玉龍名下，遂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提起反訴，並先位聲明：反訴被告應塗銷系爭

房地於民國94年10月27日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

字號094年三地字第11940號收件字號、分割繼承為原因登

記，並塗銷86年8月13日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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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三地字第085960號收件字號、買賣原因登記，以回復登記

為反訴原告名下；備位聲明：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反訴原告名下。其反訴訴訟標的與本訴之防禦方

法相牽連，亦無專屬管轄之情形，揆諸上開規定，被告所為

反訴合法，應予准許。

貳、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系爭房地原為伍玉龍所有，伍玉龍於94年間死

亡，由原告分割繼承取得，原告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然

被告占有使用系爭房地，依法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騰空遷

讓返還予原告。又被告無權占有系爭房地，受有使用系爭房

地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無法使用系爭房地之損害，而此利

益依其性質無法返還，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6年7月23日起

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地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新臺幣（下同）2萬元，其中106年7月23日起至111年7月2

2日止之金額共計120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

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

房地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給付120萬元，及自111

年8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

年7月23日起至遷讓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2

萬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房地乃被告向訴外人寶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寶成公司）購買，嗣因伍玉龍當時具公務人員資格，

為取得低利貸款，而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予

伍玉龍所有，而借名登記於伍玉龍名下，真正所有權人為被

告，伍玉龍死亡後，該借名登記關係由原告繼承，被告非無

權占有；且即便有不當得利，每月應為2,002元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免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於80年5月14日，以被告之名購買系爭房地，即「我愛皇

家」16樓E8戶，系爭房地貸款金額為150萬元，系爭房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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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預定建物買賣合約書原本為被告持有，系爭房地於82

年12月28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被告所有。

　㈡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

並於86年10月15日全部範圍設定抵押權予臺灣土地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伍玉龍於86年10月28日向臺灣土地銀行辦理輔助

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150萬元，貸款期限20年，自86年10

月28日起至106年10月28日止，利息利率9.15％，自付利率

3.5％，貸款陸續如期還款並於106年11月7日結清銷戶。

　㈢伍玉龍於前開土銀貸款期間具有公務人員身份，被告則具有

職業軍人身份。

　㈣嗣伍玉龍死亡後，其繼承人有配偶及三名子女，惟其餘人皆

放棄繼承系爭房地，故由原告單獨繼承系爭房地。系爭房地

由原告於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取得。

　㈤系爭房地於兩造離婚前，由兩造及兩名子女共同居住，離婚

後由被告及子女即訴外人謝怡萱居住，99年謝怡萱搬離，由

被告居住迄今。

　㈥國軍眷舍前金新村之房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

街00巷0號之6，下稱新盛街房屋)，於國軍眷舍管理表異動

原因登載為：86年4月16日由原配住人伍國佐之子伍玉龍轉

讓。新盛街房屋原為伍玉龍所有，86年4月16日伍玉龍將新

盛街房屋所有權轉讓予被告所有。

　㈦被告於99年8月20日領取新盛街房屋第1期補助購宅款69萬6,

142元，111年12月5日領取第2期補助購宅款279萬4,566元，

共計領取349萬708元。

　㈧伍玉龍於86年9月22日將戶籍遷入新盛街房屋，嗣於87年3月

7日將戶籍由新盛街房屋遷出並遷入系爭房地，再於89年5月

19日遷出系爭房地；被告於86年4月19日將戶籍遷入系爭房

地，嗣於87年8月13日將戶籍由系爭房地遷出並遷入新盛街

房屋，再於88年5月24日遷出新盛街房屋。

　㈨兩造於87年8 月28日兩願離婚，雙方並簽立離婚協議書。二

造離婚協議書第一條中約定：「一. 位於高雄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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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00號16樓房屋、土地、内部設施所有權歸男方」。

　㈩伍玉龍86年5月20日台灣鐵路管理局員工購建住宅貸款通知

書原本、86年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申請書所附之個人資料

表、伍玉龍86年8月13日土地所有權狀（86.三狀字第011782

號權狀字號）及建物所有權狀（86.三建字第9775號權狀字

號）為被告持有。

　�系爭房地82年9月月27日自來水設置證明，欣雄瓦斯費支付

證明、台電用電資料證明、中華電信設置之室内電話「0000

000」繳費證明，均由被告繳納並持有。

　�83年1月18日(我愛皇家)編號：16E8工程保固書(客戶：謝志

文)、83年1月24日(我愛皇家)編號：16E8房屋遷入證明(客

戶：謝志文)原本為被告持有。輔助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

借據伍玉龍150萬元，被告與伍玉龍之公證書及土地、建築

改良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由被告持有原本。

　�房屋資料明細表原本為被告持有。82年契稅繳款書影本、我

愛皇家交屋說明影本、不動產登記收費明細表影本、合作金

庫前金支庫之無自用住宅購屋優惠利率通知書影本，由被告

持有原本。

　�82年10月30日給付寶成建設之1萬元之證明、交屋尾款4萬5,

606元之證明，與寶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公證書82年公字

第602811號影本，由被告持有原本。

　�系爭房地之管理費由被告繳納迄今

　�被告持有之台灣土地銀行三民分行放款利息收據本金總計為

109萬1,002元、利息總計為15萬3,384元。本訴訟中原告並

未提出任何繳納之單據。

　�伍玉龍土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於102年11月16日

可用餘額為1,794元。

四、本件爭點：

　㈠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

被告與伍玉龍間有無借名登記關係？

　㈡承上，若86年間伍玉龍與被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伍玉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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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後，該借名登記關係是否消滅？若是，何時消滅？亦或由

繼承人繼承？由何人繼承？

　㈢承上，若借名登記關係於伍玉龍死亡時消滅，借名登記返還

請求權之時效是否屆至？

　㈣若有不當得利，金額為何？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

被告與伍玉龍間有無借名登記關係？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

有明文。而被告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

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亦即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

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

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86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

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

（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

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

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

約。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

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6 年

度台上字第115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兩造均不爭執系爭

房地現登記於原告名下，惟被告抗辯前86年8月13日以買賣

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是因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

關係，被告占有系爭房地非無法律上權源等語，既經原告否

認，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對此即應負舉證責任。 

　2.系爭房地80年5月14日購買時以被告之名義購買，系爭房地

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等情，乃兩

造所不爭執之事實，業詳前述。而被告抗辯因伍玉龍具公務

員身分，申請土地銀行公教貸款有低利率，當時利率是3.

5％，被告於合庫的利率是9至10.8％，被告借伍玉龍名義申

請貸款，因此系爭房地須過戶到伍玉龍名下等情，而系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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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並於86

年10月15日全部範圍設定抵押權予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伍玉龍於86年10月28日向臺灣土地銀行辦理輔助公教人

員購建住宅貸款150萬元，貸款期限20年，自86年10月28日

起至106年10月28日止，利息利率9.1％，自付利率3.5％；

伍玉龍於前開土銀貸款期間具有公務人員身份乙節，為兩造

所不爭執，業如前述，可見伍玉龍於86年10月28日向臺灣土

地銀行辦理輔助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利率確有優惠，而

前開伍玉龍86年5月20日台灣鐵路管理局員工購建住宅貸款

通知書原本、86年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申請書所附之個人

資料表、伍玉龍86年8月13日土地所有權狀（86.三狀字第01

1782號權狀字號）及建物所有權狀（86.三建字第9775號權

狀字號）為被告持有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被告前

揭所述兩造為借名登記之原因，並非無據。

　3.且查，依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於80年5月14日以被告之名購

買，是因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嗣系爭房地於86年8

月13日由被告移轉原因為伍玉龍所有之原因，是因被告不返

還系爭房地，才以系爭房地與伍玉龍名下之新盛街房屋互

易，然依原告主張，系爭房地與新盛街房屋實質上既均為伍

玉龍所有，實難想像若伍玉龍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

記，被告不返還系爭房地之情形下，未向被告採取法律行

動，要求被告將系爭房地返還與予自己，而是再以自己名下

的新盛街房屋與系爭房地互易。又查，系爭房地於兩造離婚

前，由兩造及兩名子女共同居住，離婚後由被告及子女謝怡

萱居住，99年謝怡萱搬離，由被告居住迄今等情，為兩造所

不爭執。又伍玉龍死亡後，其繼承人有配偶及三名子女，惟

其餘人皆放棄繼承系爭房地，由原告於94年10月27日以分割

繼承為原因取得系爭房地，且兩造於87年8 月28日兩願離

婚，並簽立離婚協議書約定系爭房地、内部設施所有權歸男

方（即被告）。衡情若非借名登記，系爭房地並非伍玉龍所

有，伍玉龍之其餘繼承人應無庸放棄繼承系爭房地，而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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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繼承，而兩造並約定離婚後由被告取得系爭房地。此

外，83年1月18日(我愛皇家)編號：16E8工程保固書(客戶：

謝志文)、83年1月24日(我愛皇家)編號：16E8房屋遷入證明

(客戶：謝志文)原本為被告持有。輔助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

款借據伍玉龍150萬元，被告與伍玉龍之公證書及土地、建

築改良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由被告持有原本。房屋資料

明細表原本為被告持有。我愛皇家交屋說明影本、不動產登

記收費明細表影本、合作金庫前金支庫之無自用住宅購屋優

惠利率通知書影本，由被告持有原本。與寶成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之公證書82年公字第602811號影本，由被告持有原本；

且依系爭房地於購買後迄今均由被告為使用收益乙節觀之，

亦較符合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中借用人仍保有對標的物之使用

收益之常情。

　4.又，系爭房地82年9月月27日自來水設置證明，欣雄瓦斯費

支付證明、台電用電資料證明、中華電信設置之室内電話

「0000000」繳費證明，均由被告繳納並持有，為兩造所不

爭執，業如前述；且82年10月30日給付寶成建設之1萬元之

證明、交屋尾款4萬5,606元之證明為被告持有，82年契稅繳

款書影本，93年至106年台灣土地銀行三民分行放款利息收

據為被告持有，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足堪認定被

告確有繳納前開稅捐、貸款之事實，否則應無法自行提出此

等單據。至原告雖主張貸款及稅捐由原告及伍玉龍繳納，因

離婚未帶走就變成被告持有云云，惟觀諸被告持有之台灣土

地銀行三民分行放款利息收據明細內容、稅捐繳款單據（見

本院卷二第283至304、卷一275至293頁），貸款繳納期間為

93年至106年，房屋稅繳納期間為94至98、103、109年，地

價稅繳納期間為94年，而兩造於87年8月28日即兩願離婚乙

節，業如前述，顯見若原告確有繳納，亦應可提出相關單

據，然原告迄今未提出任何繳款單據，則原告前開主張，亦

不足採。綜上，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

為伍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之事實，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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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認定。

　㈡承上，若86年間伍玉龍與被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伍玉龍死

亡後，該借名登記關係是否消滅？若是，何時消滅？亦或由

繼承人繼承？由何人繼承？

　1.按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

滅。但契約另有訂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550條定有明文。而借名登記契約，係以當

事人間之信任為基礎，性質上與委任契約相同，自得類推適

用上開法條之規定，認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

而消滅（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63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按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

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

利、義務，民法第1147條、第1148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

又按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

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繼承

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

任。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

有訂定者，不在此限，第1147、1148、1164條分別定有明

文。

　2.經查，86年間伍玉龍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關係乙

節，業已認定如前；而伍玉龍死亡後，其繼承人有配偶及三

名子女，惟其餘人皆放棄繼承系爭房地，由原告於94年10月

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取得系爭房地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

執，則出名人伍玉龍既已死亡，其與借名人即被告間之借名

登記法律關係即因而消滅，被告為系爭房地之繼承人，依法

即應繼承系爭房地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消滅後之返還義務。原

告雖主張應由全體繼承人繼承系爭房地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

云云，然若依原告主張應由其他繼承人繼承被告與伍玉龍就

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關係，無異於讓未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

權利之其餘繼承人，卻須負系爭房地借名登記關係終止後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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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被告之義務，此顯非伍玉龍繼承人遺

產分割協議之約定內容，亦與前開法律規定，繼承包含繼承

權利、義務之規定不符。故，伍玉龍死亡後，該借名登記關

係應由原告繼承，堪以認定。　　

　㈢承上所述，因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

伍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且該借名登

記關係，於伍玉龍死亡後，由原告繼承等情，業已認定如

前，因此其餘爭點毋庸審究。

六、據上，堪認被告已就兩造間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關係盡舉證

之責，則被告為該屋之實質所有權人，基於借名登記之法律

關係占有該屋，自非屬無權占有，因認原告依民法第767條

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房地，並無所據。從而，原告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亦不可採。

參、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乃反訴原告向寶成公司購買，因伍

玉龍當時具公務人員資格，而借名登記於伍玉龍名下，以取

得低利貸款，然真正所有權人實為反訴原告，故兩造於87年

8月28日離婚時方約定系爭房地所有權歸屬反訴原告。反訴

原告於離婚後仍繼續繳納系爭房地之貸款至完全清償，且系

爭房地自始即由反訴原告居住使用及管理迄今，至系爭房地

之所有權狀向由反訴原告保管、相關稅捐、大樓管理費亦均

由反訴原告繳納，以上足徵反訴原告為系爭房地之真正所有

權人，伍玉龍於94年間死亡後，由反訴被告繼承上開借名登

記契約，茲反訴原告以反訴起訴狀送達向反訴被告為終止上

開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房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反訴原告。為此，爰依借名登記終止後之回

復原狀請求權提起本件反訴等語。並先位聲明：反訴被告應

塗銷系爭房地於94年10月27日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

務所字號094年三地字第11940號收件字號、分割繼承為原因

登記，並塗銷86年8月13日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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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086三地字第085960號收件字號、買賣原因登記，以回復

登記為反訴原告名下；備位聲明：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反訴原告名下。

二、反訴被告則以：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

為伍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並未有借名登記關係；又若

86年間伍玉龍與被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伍玉龍死亡後，該

借名登記關係即已消滅，因此借名登記返還請求權之時效屆

至；若未消滅，亦應由伍玉龍全體繼承人繼承該借名登記法

律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反訴原告之訴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同本訴部分。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

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

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

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

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

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當賦

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

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意

旨參照）。是借名登記契約屬委任契約之性質，而委任契約

之當事人任何一方，本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

第1 項定有明文。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

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

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541條第1項、

第179 條前段，亦分別有所明定。

　㈡經查，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

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且該借名登記關

係，於伍玉龍死亡後，由原告繼承等情，業已認定如前，

（詳本訴部分之論述），而反訴原告業以本件反訴起訴狀繕

本之送達，作為終止系爭房地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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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訴狀在卷可參（見審訴卷第261頁），是兩造就系爭房

地之借名登記契約應已合法終止，反訴被告因借名登記契約

而登記為該屋所有權人之法律上原因，即因其後合法終止已

不存在，其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

之利益，致反訴原告受有無法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損

害，反訴被告自應返還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登記予反訴原告。

是反訴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148條第1項本文及第2項、

第1164條但書規定，請求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94年10月

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反訴原告所有，自

屬有據。

肆、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㈠被告應

將系爭房地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給付120萬元，

及自111年8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暨自111年7月23日起至遷讓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

月給付2萬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另反訴先位

依民法第767條、第1148條第1項本文及第2項、第1164條但

書規定，請求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94年10月27日以分割

繼承為原因、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

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反訴原告所有，則屬有據，應

予准許。又按訴之預備合併，必先位之訴無理由，法院始應

就備位之訴為裁判。如先位之訴有理由，法院即無庸就備位

之訴為裁判。準此，反訴原告之先位請求既有理由，本院即

毋庸就反訴原告之備位主張為審酌，併此敘明。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韓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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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陳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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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36號
原告即反訴  
被      告  伍先棣  
訴訟代理人  張弘康律師
            陳禛律師
被告即反訴  
原      告  謝志文  
訴訟代理人  樓嘉君律師
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民國113年1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將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於民國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民國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反訴原告所有。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騰空遷讓，並返還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予原告，被告因認系爭房地為被告所有，僅借名登記予原告父親即訴外人伍玉龍名下，遂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提起反訴，並先位聲明：反訴被告應塗銷系爭房地於民國94年10月27日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字號094年三地字第11940號收件字號、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並塗銷86年8月13日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086三地字第085960號收件字號、買賣原因登記，以回復登記為反訴原告名下；備位聲明：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反訴原告名下。其反訴訴訟標的與本訴之防禦方法相牽連，亦無專屬管轄之情形，揆諸上開規定，被告所為反訴合法，應予准許。
貳、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系爭房地原為伍玉龍所有，伍玉龍於94年間死亡，由原告分割繼承取得，原告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然被告占有使用系爭房地，依法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又被告無權占有系爭房地，受有使用系爭房地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無法使用系爭房地之損害，而此利益依其性質無法返還，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6年7月23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地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2萬元，其中106年7月23日起至111年7月22日止之金額共計120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地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給付120萬元，及自111年8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23日起至遷讓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2萬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房地乃被告向訴外人寶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成公司）購買，嗣因伍玉龍當時具公務人員資格，為取得低利貸款，而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予伍玉龍所有，而借名登記於伍玉龍名下，真正所有權人為被告，伍玉龍死亡後，該借名登記關係由原告繼承，被告非無權占有；且即便有不當得利，每月應為2,002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於80年5月14日，以被告之名購買系爭房地，即「我愛皇家」16樓E8戶，系爭房地貸款金額為150萬元，系爭房地之土地及預定建物買賣合約書原本為被告持有，系爭房地於82年12月28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被告所有。
　㈡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並於86年10月15日全部範圍設定抵押權予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伍玉龍於86年10月28日向臺灣土地銀行辦理輔助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150萬元，貸款期限20年，自86年10月28日起至106年10月28日止，利息利率9.15％，自付利率3.5％，貸款陸續如期還款並於106年11月7日結清銷戶。
　㈢伍玉龍於前開土銀貸款期間具有公務人員身份，被告則具有職業軍人身份。
　㈣嗣伍玉龍死亡後，其繼承人有配偶及三名子女，惟其餘人皆放棄繼承系爭房地，故由原告單獨繼承系爭房地。系爭房地由原告於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取得。
　㈤系爭房地於兩造離婚前，由兩造及兩名子女共同居住，離婚後由被告及子女即訴外人謝怡萱居住，99年謝怡萱搬離，由被告居住迄今。
　㈥國軍眷舍前金新村之房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巷0號之6，下稱新盛街房屋)，於國軍眷舍管理表異動原因登載為：86年4月16日由原配住人伍國佐之子伍玉龍轉讓。新盛街房屋原為伍玉龍所有，86年4月16日伍玉龍將新盛街房屋所有權轉讓予被告所有。
　㈦被告於99年8月20日領取新盛街房屋第1期補助購宅款69萬6,142元，111年12月5日領取第2期補助購宅款279萬4,566元，共計領取349萬708元。
　㈧伍玉龍於86年9月22日將戶籍遷入新盛街房屋，嗣於87年3月7日將戶籍由新盛街房屋遷出並遷入系爭房地，再於89年5月19日遷出系爭房地；被告於86年4月19日將戶籍遷入系爭房地，嗣於87年8月13日將戶籍由系爭房地遷出並遷入新盛街房屋，再於88年5月24日遷出新盛街房屋。
　㈨兩造於87年8 月28日兩願離婚，雙方並簽立離婚協議書。二造離婚協議書第一條中約定：「一. 位於高雄市○○區○○街00號16樓房屋、土地、内部設施所有權歸男方」。
　㈩伍玉龍86年5月20日台灣鐵路管理局員工購建住宅貸款通知書原本、86年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申請書所附之個人資料表、伍玉龍86年8月13日土地所有權狀（86.三狀字第011782號權狀字號）及建物所有權狀（86.三建字第9775號權狀字號）為被告持有。
　系爭房地82年9月月27日自來水設置證明，欣雄瓦斯費支付證明、台電用電資料證明、中華電信設置之室内電話「0000000」繳費證明，均由被告繳納並持有。
　83年1月18日(我愛皇家)編號：16E8工程保固書(客戶：謝志文)、83年1月24日(我愛皇家)編號：16E8房屋遷入證明(客戶：謝志文)原本為被告持有。輔助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借據伍玉龍150萬元，被告與伍玉龍之公證書及土地、建築改良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由被告持有原本。
　房屋資料明細表原本為被告持有。82年契稅繳款書影本、我愛皇家交屋說明影本、不動產登記收費明細表影本、合作金庫前金支庫之無自用住宅購屋優惠利率通知書影本，由被告持有原本。
　82年10月30日給付寶成建設之1萬元之證明、交屋尾款4萬5,606元之證明，與寶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公證書82年公字第602811號影本，由被告持有原本。
　系爭房地之管理費由被告繳納迄今
　被告持有之台灣土地銀行三民分行放款利息收據本金總計為109萬1,002元、利息總計為15萬3,384元。本訴訟中原告並未提出任何繳納之單據。
　伍玉龍土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於102年11月16日可用餘額為1,794元。
四、本件爭點：
　㈠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有無借名登記關係？
　㈡承上，若86年間伍玉龍與被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伍玉龍死亡後，該借名登記關係是否消滅？若是，何時消滅？亦或由繼承人繼承？由何人繼承？
　㈢承上，若借名登記關係於伍玉龍死亡時消滅，借名登記返還請求權之時效是否屆至？
　㈣若有不當得利，金額為何？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有無借名登記關係？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被告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亦即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86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房地現登記於原告名下，惟被告抗辯前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是因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被告占有系爭房地非無法律上權源等語，既經原告否認，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對此即應負舉證責任。 
　2.系爭房地80年5月14日購買時以被告之名義購買，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等情，乃兩造所不爭執之事實，業詳前述。而被告抗辯因伍玉龍具公務員身分，申請土地銀行公教貸款有低利率，當時利率是3.5％，被告於合庫的利率是9至10.8％，被告借伍玉龍名義申請貸款，因此系爭房地須過戶到伍玉龍名下等情，而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並於86年10月15日全部範圍設定抵押權予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伍玉龍於86年10月28日向臺灣土地銀行辦理輔助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150萬元，貸款期限20年，自86年10月28日起至106年10月28日止，利息利率9.1％，自付利率3.5％；伍玉龍於前開土銀貸款期間具有公務人員身份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可見伍玉龍於86年10月28日向臺灣土地銀行辦理輔助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利率確有優惠，而前開伍玉龍86年5月20日台灣鐵路管理局員工購建住宅貸款通知書原本、86年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申請書所附之個人資料表、伍玉龍86年8月13日土地所有權狀（86.三狀字第011782號權狀字號）及建物所有權狀（86.三建字第9775號權狀字號）為被告持有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被告前揭所述兩造為借名登記之原因，並非無據。
　3.且查，依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於80年5月14日以被告之名購買，是因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嗣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由被告移轉原因為伍玉龍所有之原因，是因被告不返還系爭房地，才以系爭房地與伍玉龍名下之新盛街房屋互易，然依原告主張，系爭房地與新盛街房屋實質上既均為伍玉龍所有，實難想像若伍玉龍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被告不返還系爭房地之情形下，未向被告採取法律行動，要求被告將系爭房地返還與予自己，而是再以自己名下的新盛街房屋與系爭房地互易。又查，系爭房地於兩造離婚前，由兩造及兩名子女共同居住，離婚後由被告及子女謝怡萱居住，99年謝怡萱搬離，由被告居住迄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又伍玉龍死亡後，其繼承人有配偶及三名子女，惟其餘人皆放棄繼承系爭房地，由原告於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取得系爭房地，且兩造於87年8 月28日兩願離婚，並簽立離婚協議書約定系爭房地、内部設施所有權歸男方（即被告）。衡情若非借名登記，系爭房地並非伍玉龍所有，伍玉龍之其餘繼承人應無庸放棄繼承系爭房地，而僅由原告繼承，而兩造並約定離婚後由被告取得系爭房地。此外，83年1月18日(我愛皇家)編號：16E8工程保固書(客戶：謝志文)、83年1月24日(我愛皇家)編號：16E8房屋遷入證明(客戶：謝志文)原本為被告持有。輔助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借據伍玉龍150萬元，被告與伍玉龍之公證書及土地、建築改良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由被告持有原本。房屋資料明細表原本為被告持有。我愛皇家交屋說明影本、不動產登記收費明細表影本、合作金庫前金支庫之無自用住宅購屋優惠利率通知書影本，由被告持有原本。與寶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公證書82年公字第602811號影本，由被告持有原本；且依系爭房地於購買後迄今均由被告為使用收益乙節觀之，亦較符合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中借用人仍保有對標的物之使用收益之常情。
　4.又，系爭房地82年9月月27日自來水設置證明，欣雄瓦斯費支付證明、台電用電資料證明、中華電信設置之室内電話「0000000」繳費證明，均由被告繳納並持有，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且82年10月30日給付寶成建設之1萬元之證明、交屋尾款4萬5,606元之證明為被告持有，82年契稅繳款書影本，93年至106年台灣土地銀行三民分行放款利息收據為被告持有，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足堪認定被告確有繳納前開稅捐、貸款之事實，否則應無法自行提出此等單據。至原告雖主張貸款及稅捐由原告及伍玉龍繳納，因離婚未帶走就變成被告持有云云，惟觀諸被告持有之台灣土地銀行三民分行放款利息收據明細內容、稅捐繳款單據（見本院卷二第283至304、卷一275至293頁），貸款繳納期間為93年至106年，房屋稅繳納期間為94至98、103、109年，地價稅繳納期間為94年，而兩造於87年8月28日即兩願離婚乙節，業如前述，顯見若原告確有繳納，亦應可提出相關單據，然原告迄今未提出任何繳款單據，則原告前開主張，亦不足採。綜上，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承上，若86年間伍玉龍與被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伍玉龍死亡後，該借名登記關係是否消滅？若是，何時消滅？亦或由繼承人繼承？由何人繼承？
　1.按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契約另有訂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50條定有明文。而借名登記契約，係以當事人間之信任為基礎，性質上與委任契約相同，自得類推適用上開法條之規定，認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而消滅（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7條、第1148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又按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第1147、1148、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86年間伍玉龍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關係乙節，業已認定如前；而伍玉龍死亡後，其繼承人有配偶及三名子女，惟其餘人皆放棄繼承系爭房地，由原告於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取得系爭房地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出名人伍玉龍既已死亡，其與借名人即被告間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即因而消滅，被告為系爭房地之繼承人，依法即應繼承系爭房地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消滅後之返還義務。原告雖主張應由全體繼承人繼承系爭房地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云云，然若依原告主張應由其他繼承人繼承被告與伍玉龍就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關係，無異於讓未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權利之其餘繼承人，卻須負系爭房地借名登記關係終止後須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被告之義務，此顯非伍玉龍繼承人遺產分割協議之約定內容，亦與前開法律規定，繼承包含繼承權利、義務之規定不符。故，伍玉龍死亡後，該借名登記關係應由原告繼承，堪以認定。　　
　㈢承上所述，因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且該借名登記關係，於伍玉龍死亡後，由原告繼承等情，業已認定如前，因此其餘爭點毋庸審究。
六、據上，堪認被告已就兩造間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關係盡舉證之責，則被告為該屋之實質所有權人，基於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占有該屋，自非屬無權占有，因認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房地，並無所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不可採。
參、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乃反訴原告向寶成公司購買，因伍玉龍當時具公務人員資格，而借名登記於伍玉龍名下，以取得低利貸款，然真正所有權人實為反訴原告，故兩造於87年8月28日離婚時方約定系爭房地所有權歸屬反訴原告。反訴原告於離婚後仍繼續繳納系爭房地之貸款至完全清償，且系爭房地自始即由反訴原告居住使用及管理迄今，至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向由反訴原告保管、相關稅捐、大樓管理費亦均由反訴原告繳納，以上足徵反訴原告為系爭房地之真正所有權人，伍玉龍於94年間死亡後，由反訴被告繼承上開借名登記契約，茲反訴原告以反訴起訴狀送達向反訴被告為終止上開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反訴原告。為此，爰依借名登記終止後之回復原狀請求權提起本件反訴等語。並先位聲明：反訴被告應塗銷系爭房地於94年10月27日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字號094年三地字第11940號收件字號、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並塗銷86年8月13日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086三地字第085960號收件字號、買賣原因登記，以回復登記為反訴原告名下；備位聲明：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反訴原告名下。
二、反訴被告則以：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並未有借名登記關係；又若86年間伍玉龍與被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伍玉龍死亡後，該借名登記關係即已消滅，因此借名登記返還請求權之時效屆至；若未消滅，亦應由伍玉龍全體繼承人繼承該借名登記法律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反訴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同本訴部分。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當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借名登記契約屬委任契約之性質，而委任契約之當事人任何一方，本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 條前段，亦分別有所明定。
　㈡經查，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且該借名登記關係，於伍玉龍死亡後，由原告繼承等情，業已認定如前，（詳本訴部分之論述），而反訴原告業以本件反訴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終止系爭房地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有上開訴狀在卷可參（見審訴卷第261頁），是兩造就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契約應已合法終止，反訴被告因借名登記契約而登記為該屋所有權人之法律上原因，即因其後合法終止已不存在，其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利益，致反訴原告受有無法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損害，反訴被告自應返還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登記予反訴原告。是反訴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148條第1項本文及第2項、第1164條但書規定，請求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反訴原告所有，自屬有據。
肆、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地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給付120萬元，及自111年8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23日起至遷讓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2萬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另反訴先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148條第1項本文及第2項、第1164條但書規定，請求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反訴原告所有，則屬有據，應予准許。又按訴之預備合併，必先位之訴無理由，法院始應就備位之訴為裁判。如先位之訴有理由，法院即無庸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準此，反訴原告之先位請求既有理由，本院即毋庸就反訴原告之備位主張為審酌，併此敘明。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韓靜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陳冠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36號
原告即反訴  
被      告  伍先棣  
訴訟代理人  張弘康律師
            陳禛律師
被告即反訴  
原      告  謝志文  
訴訟代理人  樓嘉君律師
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民國113年1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將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於民國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
為原因、民國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反訴原告所有。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
    ，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騰空遷讓，並返還如附表所示不動產
    （下稱系爭房地）予原告，被告因認系爭房地為被告所有，
    僅借名登記予原告父親即訴外人伍玉龍名下，遂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提起反訴，並先位聲明：反訴被告應塗銷系爭房地
    於民國94年10月27日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字號
    094年三地字第11940號收件字號、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並
    塗銷86年8月13日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086三地
    字第085960號收件字號、買賣原因登記，以回復登記為反訴
    原告名下；備位聲明：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反訴原告名下。其反訴訴訟標的與本訴之防禦方法相牽
    連，亦無專屬管轄之情形，揆諸上開規定，被告所為反訴合
    法，應予准許。
貳、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系爭房地原為伍玉龍所有，伍玉龍於94年間死亡
    ，由原告分割繼承取得，原告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然被
    告占有使用系爭房地，依法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騰空遷讓
    返還予原告。又被告無權占有系爭房地，受有使用系爭房地
    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無法使用系爭房地之損害，而此利益
    依其性質無法返還，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6年7月23日起至
    遷讓返還系爭房地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新臺幣（下同）2萬元，其中106年7月23日起至111年7月22
    日止之金額共計120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
    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
    地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給付120萬元，及自111年8
    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
    23日起至遷讓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2萬元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房地乃被告向訴外人寶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寶成公司）購買，嗣因伍玉龍當時具公務人員資格，
    為取得低利貸款，而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予
    伍玉龍所有，而借名登記於伍玉龍名下，真正所有權人為被
    告，伍玉龍死亡後，該借名登記關係由原告繼承，被告非無
    權占有；且即便有不當得利，每月應為2,002元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免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於80年5月14日，以被告之名購買系爭房地，即「我愛皇家」
    16樓E8戶，系爭房地貸款金額為150萬元，系爭房地之土地
    及預定建物買賣合約書原本為被告持有，系爭房地於82年12
    月28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被告所有。
　㈡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並
    於86年10月15日全部範圍設定抵押權予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伍玉龍於86年10月28日向臺灣土地銀行辦理輔助公
    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150萬元，貸款期限20年，自86年10月2
    8日起至106年10月28日止，利息利率9.15％，自付利率3.5％
    ，貸款陸續如期還款並於106年11月7日結清銷戶。
　㈢伍玉龍於前開土銀貸款期間具有公務人員身份，被告則具有
    職業軍人身份。
　㈣嗣伍玉龍死亡後，其繼承人有配偶及三名子女，惟其餘人皆
    放棄繼承系爭房地，故由原告單獨繼承系爭房地。系爭房地
    由原告於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取得。
　㈤系爭房地於兩造離婚前，由兩造及兩名子女共同居住，離婚
    後由被告及子女即訴外人謝怡萱居住，99年謝怡萱搬離，由
    被告居住迄今。
　㈥國軍眷舍前金新村之房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巷
    0號之6，下稱新盛街房屋)，於國軍眷舍管理表異動原因登
    載為：86年4月16日由原配住人伍國佐之子伍玉龍轉讓。新
    盛街房屋原為伍玉龍所有，86年4月16日伍玉龍將新盛街房
    屋所有權轉讓予被告所有。
　㈦被告於99年8月20日領取新盛街房屋第1期補助購宅款69萬6,1
    42元，111年12月5日領取第2期補助購宅款279萬4,566元，
    共計領取349萬708元。
　㈧伍玉龍於86年9月22日將戶籍遷入新盛街房屋，嗣於87年3月7
    日將戶籍由新盛街房屋遷出並遷入系爭房地，再於89年5月1
    9日遷出系爭房地；被告於86年4月19日將戶籍遷入系爭房地
    ，嗣於87年8月13日將戶籍由系爭房地遷出並遷入新盛街房
    屋，再於88年5月24日遷出新盛街房屋。
　㈨兩造於87年8 月28日兩願離婚，雙方並簽立離婚協議書。二
    造離婚協議書第一條中約定：「一. 位於高雄市○○區○○街00
    號16樓房屋、土地、内部設施所有權歸男方」。
　㈩伍玉龍86年5月20日台灣鐵路管理局員工購建住宅貸款通知書
    原本、86年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申請書所附之個人資料表
    、伍玉龍86年8月13日土地所有權狀（86.三狀字第011782號
    權狀字號）及建物所有權狀（86.三建字第9775號權狀字號
    ）為被告持有。
　系爭房地82年9月月27日自來水設置證明，欣雄瓦斯費支付證
    明、台電用電資料證明、中華電信設置之室内電話「000000
    0」繳費證明，均由被告繳納並持有。
　83年1月18日(我愛皇家)編號：16E8工程保固書(客戶：謝志
    文)、83年1月24日(我愛皇家)編號：16E8房屋遷入證明(客
    戶：謝志文)原本為被告持有。輔助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
    借據伍玉龍150萬元，被告與伍玉龍之公證書及土地、建築
    改良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由被告持有原本。
　房屋資料明細表原本為被告持有。82年契稅繳款書影本、我
    愛皇家交屋說明影本、不動產登記收費明細表影本、合作金
    庫前金支庫之無自用住宅購屋優惠利率通知書影本，由被告
    持有原本。
　82年10月30日給付寶成建設之1萬元之證明、交屋尾款4萬5,6
    06元之證明，與寶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公證書82年公字第
    602811號影本，由被告持有原本。
　系爭房地之管理費由被告繳納迄今
　被告持有之台灣土地銀行三民分行放款利息收據本金總計為1
    09萬1,002元、利息總計為15萬3,384元。本訴訟中原告並未
    提出任何繳納之單據。
　伍玉龍土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於102年11月16日可
    用餘額為1,794元。
四、本件爭點：
　㈠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被
    告與伍玉龍間有無借名登記關係？
　㈡承上，若86年間伍玉龍與被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伍玉龍死
    亡後，該借名登記關係是否消滅？若是，何時消滅？亦或由
    繼承人繼承？由何人繼承？
　㈢承上，若借名登記關係於伍玉龍死亡時消滅，借名登記返還
    請求權之時效是否屆至？
　㈣若有不當得利，金額為何？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被
    告與伍玉龍間有無借名登記關係？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
    有明文。而被告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
    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亦即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
    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86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
    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
    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
    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
    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
    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6 年度
    台上字第115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房
    地現登記於原告名下，惟被告抗辯前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
    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是因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關
    係，被告占有系爭房地非無法律上權源等語，既經原告否認
    ，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對此即應負舉證責任。 
　2.系爭房地80年5月14日購買時以被告之名義購買，系爭房地
    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等情，乃兩
    造所不爭執之事實，業詳前述。而被告抗辯因伍玉龍具公務
    員身分，申請土地銀行公教貸款有低利率，當時利率是3.5％
    ，被告於合庫的利率是9至10.8％，被告借伍玉龍名義申請貸
    款，因此系爭房地須過戶到伍玉龍名下等情，而系爭房地於
    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並於86年10
    月15日全部範圍設定抵押權予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伍玉龍於86年10月28日向臺灣土地銀行辦理輔助公教人員購
    建住宅貸款150萬元，貸款期限20年，自86年10月28日起至1
    06年10月28日止，利息利率9.1％，自付利率3.5％；伍玉龍於
    前開土銀貸款期間具有公務人員身份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
    ，業如前述，可見伍玉龍於86年10月28日向臺灣土地銀行辦
    理輔助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利率確有優惠，而前開伍玉
    龍86年5月20日台灣鐵路管理局員工購建住宅貸款通知書原
    本、86年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申請書所附之個人資料表、
    伍玉龍86年8月13日土地所有權狀（86.三狀字第011782號權
    狀字號）及建物所有權狀（86.三建字第9775號權狀字號）
    為被告持有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被告前揭所述兩
    造為借名登記之原因，並非無據。
　3.且查，依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於80年5月14日以被告之名購買，是因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嗣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由被告移轉原因為伍玉龍所有之原因，是因被告不返還系爭房地，才以系爭房地與伍玉龍名下之新盛街房屋互易，然依原告主張，系爭房地與新盛街房屋實質上既均為伍玉龍所有，實難想像若伍玉龍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被告不返還系爭房地之情形下，未向被告採取法律行動，要求被告將系爭房地返還與予自己，而是再以自己名下的新盛街房屋與系爭房地互易。又查，系爭房地於兩造離婚前，由兩造及兩名子女共同居住，離婚後由被告及子女謝怡萱居住，99年謝怡萱搬離，由被告居住迄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又伍玉龍死亡後，其繼承人有配偶及三名子女，惟其餘人皆放棄繼承系爭房地，由原告於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取得系爭房地，且兩造於87年8 月28日兩願離婚，並簽立離婚協議書約定系爭房地、内部設施所有權歸男方（即被告）。衡情若非借名登記，系爭房地並非伍玉龍所有，伍玉龍之其餘繼承人應無庸放棄繼承系爭房地，而僅由原告繼承，而兩造並約定離婚後由被告取得系爭房地。此外，83年1月18日(我愛皇家)編號：16E8工程保固書(客戶：謝志文)、83年1月24日(我愛皇家)編號：16E8房屋遷入證明(客戶：謝志文)原本為被告持有。輔助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借據伍玉龍150萬元，被告與伍玉龍之公證書及土地、建築改良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由被告持有原本。房屋資料明細表原本為被告持有。我愛皇家交屋說明影本、不動產登記收費明細表影本、合作金庫前金支庫之無自用住宅購屋優惠利率通知書影本，由被告持有原本。與寶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公證書82年公字第602811號影本，由被告持有原本；且依系爭房地於購買後迄今均由被告為使用收益乙節觀之，亦較符合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中借用人仍保有對標的物之使用收益之常情。
　4.又，系爭房地82年9月月27日自來水設置證明，欣雄瓦斯費支付證明、台電用電資料證明、中華電信設置之室内電話「0000000」繳費證明，均由被告繳納並持有，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且82年10月30日給付寶成建設之1萬元之證明、交屋尾款4萬5,606元之證明為被告持有，82年契稅繳款書影本，93年至106年台灣土地銀行三民分行放款利息收據為被告持有，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足堪認定被告確有繳納前開稅捐、貸款之事實，否則應無法自行提出此等單據。至原告雖主張貸款及稅捐由原告及伍玉龍繳納，因離婚未帶走就變成被告持有云云，惟觀諸被告持有之台灣土地銀行三民分行放款利息收據明細內容、稅捐繳款單據（見本院卷二第283至304、卷一275至293頁），貸款繳納期間為93年至106年，房屋稅繳納期間為94至98、103、109年，地價稅繳納期間為94年，而兩造於87年8月28日即兩願離婚乙節，業如前述，顯見若原告確有繳納，亦應可提出相關單據，然原告迄今未提出任何繳款單據，則原告前開主張，亦不足採。綜上，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承上，若86年間伍玉龍與被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伍玉龍死
    亡後，該借名登記關係是否消滅？若是，何時消滅？亦或由
    繼承人繼承？由何人繼承？
　1.按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
    滅。但契約另有訂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550條定有明文。而借名登記契約，係以當
    事人間之信任為基礎，性質上與委任契約相同，自得類推適
    用上開法條之規定，認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
    而消滅（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63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按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
    務，民法第1147條、第1148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又按繼
    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
    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
    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繼承人對於被
    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繼承
    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
    ，不在此限，第1147、1148、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86年間伍玉龍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關係乙
    節，業已認定如前；而伍玉龍死亡後，其繼承人有配偶及三
    名子女，惟其餘人皆放棄繼承系爭房地，由原告於94年10月
    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取得系爭房地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
    執，則出名人伍玉龍既已死亡，其與借名人即被告間之借名
    登記法律關係即因而消滅，被告為系爭房地之繼承人，依法
    即應繼承系爭房地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消滅後之返還義務。原
    告雖主張應由全體繼承人繼承系爭房地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
    云云，然若依原告主張應由其他繼承人繼承被告與伍玉龍就
    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關係，無異於讓未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
    權利之其餘繼承人，卻須負系爭房地借名登記關係終止後須
    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被告之義務，此顯非伍玉龍繼承人遺
    產分割協議之約定內容，亦與前開法律規定，繼承包含繼承
    權利、義務之規定不符。故，伍玉龍死亡後，該借名登記關
    係應由原告繼承，堪以認定。　　
　㈢承上所述，因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
    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且該借名登記
    關係，於伍玉龍死亡後，由原告繼承等情，業已認定如前，
    因此其餘爭點毋庸審究。
六、據上，堪認被告已就兩造間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關係盡舉證之責，則被告為該屋之實質所有權人，基於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占有該屋，自非屬無權占有，因認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房地，並無所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不可採。
參、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乃反訴原告向寶成公司購買，因伍
    玉龍當時具公務人員資格，而借名登記於伍玉龍名下，以取
    得低利貸款，然真正所有權人實為反訴原告，故兩造於87年
    8月28日離婚時方約定系爭房地所有權歸屬反訴原告。反訴
    原告於離婚後仍繼續繳納系爭房地之貸款至完全清償，且系
    爭房地自始即由反訴原告居住使用及管理迄今，至系爭房地
    之所有權狀向由反訴原告保管、相關稅捐、大樓管理費亦均
    由反訴原告繳納，以上足徵反訴原告為系爭房地之真正所有
    權人，伍玉龍於94年間死亡後，由反訴被告繼承上開借名登
    記契約，茲反訴原告以反訴起訴狀送達向反訴被告為終止上
    開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房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反訴原告。為此，爰依借名登記終止後之回
    復原狀請求權提起本件反訴等語。並先位聲明：反訴被告應
    塗銷系爭房地於94年10月27日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
    務所字號094年三地字第11940號收件字號、分割繼承為原因
    登記，並塗銷86年8月13日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
    所086三地字第085960號收件字號、買賣原因登記，以回復
    登記為反訴原告名下；備位聲明：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反訴原告名下。
二、反訴被告則以：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
    為伍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並未有借名登記關係；又若
    86年間伍玉龍與被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伍玉龍死亡後，該
    借名登記關係即已消滅，因此借名登記返還請求權之時效屆
    至；若未消滅，亦應由伍玉龍全體繼承人繼承該借名登記法
    律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反訴原告之訴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同本訴部分。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
    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
    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
    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
    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
    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當賦
    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
    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意
    旨參照）。是借名登記契約屬委任契約之性質，而委任契約
    之當事人任何一方，本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
    第1 項定有明文。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
    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
    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541條第1項、
    第179 條前段，亦分別有所明定。
　㈡經查，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
    有，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且該借名登記關係，
    於伍玉龍死亡後，由原告繼承等情，業已認定如前，（詳本
    訴部分之論述），而反訴原告業以本件反訴起訴狀繕本之送
    達，作為終止系爭房地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有上開訴
    狀在卷可參（見審訴卷第261頁），是兩造就系爭房地之借
    名登記契約應已合法終止，反訴被告因借名登記契約而登記
    為該屋所有權人之法律上原因，即因其後合法終止已不存在
    ，其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利益
    ，致反訴原告受有無法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損害，反
    訴被告自應返還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登記予反訴原告。是反訴
    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148條第1項本文及第2項、第1164
    條但書規定，請求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94年10月27日以
    分割繼承為原因、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反訴原告所有，自屬有據
    。
肆、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㈠被告應將
    系爭房地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給付120萬元，及自
    111年8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
    1年7月23日起至遷讓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
    2萬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另反訴先位依民法第
    767條、第1148條第1項本文及第2項、第1164條但書規定，
    請求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
    因、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
    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反訴原告所有，則屬有據，應予准許。
    又按訴之預備合併，必先位之訴無理由，法院始應就備位之
    訴為裁判。如先位之訴有理由，法院即無庸就備位之訴為裁
    判。準此，反訴原告之先位請求既有理由，本院即毋庸就反
    訴原告之備位主張為審酌，併此敘明。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韓靜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陳冠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36號
原告即反訴  
被      告  伍先棣  
訴訟代理人  張弘康律師
            陳禛律師
被告即反訴  
原      告  謝志文  
訴訟代理人  樓嘉君律師
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民國113年1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將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於民國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民國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反訴原告所有。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騰空遷讓，並返還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予原告，被告因認系爭房地為被告所有，僅借名登記予原告父親即訴外人伍玉龍名下，遂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提起反訴，並先位聲明：反訴被告應塗銷系爭房地於民國94年10月27日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字號094年三地字第11940號收件字號、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並塗銷86年8月13日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086三地字第085960號收件字號、買賣原因登記，以回復登記為反訴原告名下；備位聲明：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反訴原告名下。其反訴訴訟標的與本訴之防禦方法相牽連，亦無專屬管轄之情形，揆諸上開規定，被告所為反訴合法，應予准許。
貳、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系爭房地原為伍玉龍所有，伍玉龍於94年間死亡，由原告分割繼承取得，原告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然被告占有使用系爭房地，依法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又被告無權占有系爭房地，受有使用系爭房地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無法使用系爭房地之損害，而此利益依其性質無法返還，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6年7月23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地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2萬元，其中106年7月23日起至111年7月22日止之金額共計120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地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給付120萬元，及自111年8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23日起至遷讓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2萬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房地乃被告向訴外人寶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成公司）購買，嗣因伍玉龍當時具公務人員資格，為取得低利貸款，而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予伍玉龍所有，而借名登記於伍玉龍名下，真正所有權人為被告，伍玉龍死亡後，該借名登記關係由原告繼承，被告非無權占有；且即便有不當得利，每月應為2,002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於80年5月14日，以被告之名購買系爭房地，即「我愛皇家」16樓E8戶，系爭房地貸款金額為150萬元，系爭房地之土地及預定建物買賣合約書原本為被告持有，系爭房地於82年12月28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被告所有。
　㈡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並於86年10月15日全部範圍設定抵押權予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伍玉龍於86年10月28日向臺灣土地銀行辦理輔助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150萬元，貸款期限20年，自86年10月28日起至106年10月28日止，利息利率9.15％，自付利率3.5％，貸款陸續如期還款並於106年11月7日結清銷戶。
　㈢伍玉龍於前開土銀貸款期間具有公務人員身份，被告則具有職業軍人身份。
　㈣嗣伍玉龍死亡後，其繼承人有配偶及三名子女，惟其餘人皆放棄繼承系爭房地，故由原告單獨繼承系爭房地。系爭房地由原告於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取得。
　㈤系爭房地於兩造離婚前，由兩造及兩名子女共同居住，離婚後由被告及子女即訴外人謝怡萱居住，99年謝怡萱搬離，由被告居住迄今。
　㈥國軍眷舍前金新村之房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巷0號之6，下稱新盛街房屋)，於國軍眷舍管理表異動原因登載為：86年4月16日由原配住人伍國佐之子伍玉龍轉讓。新盛街房屋原為伍玉龍所有，86年4月16日伍玉龍將新盛街房屋所有權轉讓予被告所有。
　㈦被告於99年8月20日領取新盛街房屋第1期補助購宅款69萬6,142元，111年12月5日領取第2期補助購宅款279萬4,566元，共計領取349萬708元。
　㈧伍玉龍於86年9月22日將戶籍遷入新盛街房屋，嗣於87年3月7日將戶籍由新盛街房屋遷出並遷入系爭房地，再於89年5月19日遷出系爭房地；被告於86年4月19日將戶籍遷入系爭房地，嗣於87年8月13日將戶籍由系爭房地遷出並遷入新盛街房屋，再於88年5月24日遷出新盛街房屋。
　㈨兩造於87年8 月28日兩願離婚，雙方並簽立離婚協議書。二造離婚協議書第一條中約定：「一. 位於高雄市○○區○○街00號16樓房屋、土地、内部設施所有權歸男方」。
　㈩伍玉龍86年5月20日台灣鐵路管理局員工購建住宅貸款通知書原本、86年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申請書所附之個人資料表、伍玉龍86年8月13日土地所有權狀（86.三狀字第011782號權狀字號）及建物所有權狀（86.三建字第9775號權狀字號）為被告持有。
　系爭房地82年9月月27日自來水設置證明，欣雄瓦斯費支付證明、台電用電資料證明、中華電信設置之室内電話「0000000」繳費證明，均由被告繳納並持有。
　83年1月18日(我愛皇家)編號：16E8工程保固書(客戶：謝志文)、83年1月24日(我愛皇家)編號：16E8房屋遷入證明(客戶：謝志文)原本為被告持有。輔助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借據伍玉龍150萬元，被告與伍玉龍之公證書及土地、建築改良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由被告持有原本。
　房屋資料明細表原本為被告持有。82年契稅繳款書影本、我愛皇家交屋說明影本、不動產登記收費明細表影本、合作金庫前金支庫之無自用住宅購屋優惠利率通知書影本，由被告持有原本。
　82年10月30日給付寶成建設之1萬元之證明、交屋尾款4萬5,606元之證明，與寶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公證書82年公字第602811號影本，由被告持有原本。
　系爭房地之管理費由被告繳納迄今
　被告持有之台灣土地銀行三民分行放款利息收據本金總計為109萬1,002元、利息總計為15萬3,384元。本訴訟中原告並未提出任何繳納之單據。
　伍玉龍土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於102年11月16日可用餘額為1,794元。
四、本件爭點：
　㈠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有無借名登記關係？
　㈡承上，若86年間伍玉龍與被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伍玉龍死亡後，該借名登記關係是否消滅？若是，何時消滅？亦或由繼承人繼承？由何人繼承？
　㈢承上，若借名登記關係於伍玉龍死亡時消滅，借名登記返還請求權之時效是否屆至？
　㈣若有不當得利，金額為何？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有無借名登記關係？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被告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亦即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86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房地現登記於原告名下，惟被告抗辯前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是因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被告占有系爭房地非無法律上權源等語，既經原告否認，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對此即應負舉證責任。 
　2.系爭房地80年5月14日購買時以被告之名義購買，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等情，乃兩造所不爭執之事實，業詳前述。而被告抗辯因伍玉龍具公務員身分，申請土地銀行公教貸款有低利率，當時利率是3.5％，被告於合庫的利率是9至10.8％，被告借伍玉龍名義申請貸款，因此系爭房地須過戶到伍玉龍名下等情，而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並於86年10月15日全部範圍設定抵押權予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伍玉龍於86年10月28日向臺灣土地銀行辦理輔助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150萬元，貸款期限20年，自86年10月28日起至106年10月28日止，利息利率9.1％，自付利率3.5％；伍玉龍於前開土銀貸款期間具有公務人員身份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可見伍玉龍於86年10月28日向臺灣土地銀行辦理輔助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利率確有優惠，而前開伍玉龍86年5月20日台灣鐵路管理局員工購建住宅貸款通知書原本、86年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申請書所附之個人資料表、伍玉龍86年8月13日土地所有權狀（86.三狀字第011782號權狀字號）及建物所有權狀（86.三建字第9775號權狀字號）為被告持有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被告前揭所述兩造為借名登記之原因，並非無據。
　3.且查，依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於80年5月14日以被告之名購買，是因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嗣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由被告移轉原因為伍玉龍所有之原因，是因被告不返還系爭房地，才以系爭房地與伍玉龍名下之新盛街房屋互易，然依原告主張，系爭房地與新盛街房屋實質上既均為伍玉龍所有，實難想像若伍玉龍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被告不返還系爭房地之情形下，未向被告採取法律行動，要求被告將系爭房地返還與予自己，而是再以自己名下的新盛街房屋與系爭房地互易。又查，系爭房地於兩造離婚前，由兩造及兩名子女共同居住，離婚後由被告及子女謝怡萱居住，99年謝怡萱搬離，由被告居住迄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又伍玉龍死亡後，其繼承人有配偶及三名子女，惟其餘人皆放棄繼承系爭房地，由原告於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取得系爭房地，且兩造於87年8 月28日兩願離婚，並簽立離婚協議書約定系爭房地、内部設施所有權歸男方（即被告）。衡情若非借名登記，系爭房地並非伍玉龍所有，伍玉龍之其餘繼承人應無庸放棄繼承系爭房地，而僅由原告繼承，而兩造並約定離婚後由被告取得系爭房地。此外，83年1月18日(我愛皇家)編號：16E8工程保固書(客戶：謝志文)、83年1月24日(我愛皇家)編號：16E8房屋遷入證明(客戶：謝志文)原本為被告持有。輔助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貸款借據伍玉龍150萬元，被告與伍玉龍之公證書及土地、建築改良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由被告持有原本。房屋資料明細表原本為被告持有。我愛皇家交屋說明影本、不動產登記收費明細表影本、合作金庫前金支庫之無自用住宅購屋優惠利率通知書影本，由被告持有原本。與寶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公證書82年公字第602811號影本，由被告持有原本；且依系爭房地於購買後迄今均由被告為使用收益乙節觀之，亦較符合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中借用人仍保有對標的物之使用收益之常情。
　4.又，系爭房地82年9月月27日自來水設置證明，欣雄瓦斯費支付證明、台電用電資料證明、中華電信設置之室内電話「0000000」繳費證明，均由被告繳納並持有，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且82年10月30日給付寶成建設之1萬元之證明、交屋尾款4萬5,606元之證明為被告持有，82年契稅繳款書影本，93年至106年台灣土地銀行三民分行放款利息收據為被告持有，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足堪認定被告確有繳納前開稅捐、貸款之事實，否則應無法自行提出此等單據。至原告雖主張貸款及稅捐由原告及伍玉龍繳納，因離婚未帶走就變成被告持有云云，惟觀諸被告持有之台灣土地銀行三民分行放款利息收據明細內容、稅捐繳款單據（見本院卷二第283至304、卷一275至293頁），貸款繳納期間為93年至106年，房屋稅繳納期間為94至98、103、109年，地價稅繳納期間為94年，而兩造於87年8月28日即兩願離婚乙節，業如前述，顯見若原告確有繳納，亦應可提出相關單據，然原告迄今未提出任何繳款單據，則原告前開主張，亦不足採。綜上，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承上，若86年間伍玉龍與被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伍玉龍死亡後，該借名登記關係是否消滅？若是，何時消滅？亦或由繼承人繼承？由何人繼承？
　1.按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契約另有訂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50條定有明文。而借名登記契約，係以當事人間之信任為基礎，性質上與委任契約相同，自得類推適用上開法條之規定，認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而消滅（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7條、第1148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又按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第1147、1148、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86年間伍玉龍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關係乙節，業已認定如前；而伍玉龍死亡後，其繼承人有配偶及三名子女，惟其餘人皆放棄繼承系爭房地，由原告於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取得系爭房地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出名人伍玉龍既已死亡，其與借名人即被告間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即因而消滅，被告為系爭房地之繼承人，依法即應繼承系爭房地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消滅後之返還義務。原告雖主張應由全體繼承人繼承系爭房地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云云，然若依原告主張應由其他繼承人繼承被告與伍玉龍就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關係，無異於讓未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權利之其餘繼承人，卻須負系爭房地借名登記關係終止後須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被告之義務，此顯非伍玉龍繼承人遺產分割協議之約定內容，亦與前開法律規定，繼承包含繼承權利、義務之規定不符。故，伍玉龍死亡後，該借名登記關係應由原告繼承，堪以認定。　　
　㈢承上所述，因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且該借名登記關係，於伍玉龍死亡後，由原告繼承等情，業已認定如前，因此其餘爭點毋庸審究。
六、據上，堪認被告已就兩造間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關係盡舉證之責，則被告為該屋之實質所有權人，基於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占有該屋，自非屬無權占有，因認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房地，並無所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不可採。
參、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乃反訴原告向寶成公司購買，因伍玉龍當時具公務人員資格，而借名登記於伍玉龍名下，以取得低利貸款，然真正所有權人實為反訴原告，故兩造於87年8月28日離婚時方約定系爭房地所有權歸屬反訴原告。反訴原告於離婚後仍繼續繳納系爭房地之貸款至完全清償，且系爭房地自始即由反訴原告居住使用及管理迄今，至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向由反訴原告保管、相關稅捐、大樓管理費亦均由反訴原告繳納，以上足徵反訴原告為系爭房地之真正所有權人，伍玉龍於94年間死亡後，由反訴被告繼承上開借名登記契約，茲反訴原告以反訴起訴狀送達向反訴被告為終止上開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反訴原告。為此，爰依借名登記終止後之回復原狀請求權提起本件反訴等語。並先位聲明：反訴被告應塗銷系爭房地於94年10月27日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字號094年三地字第11940號收件字號、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並塗銷86年8月13日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086三地字第085960號收件字號、買賣原因登記，以回復登記為反訴原告名下；備位聲明：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反訴原告名下。
二、反訴被告則以：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並未有借名登記關係；又若86年間伍玉龍與被告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伍玉龍死亡後，該借名登記關係即已消滅，因此借名登記返還請求權之時效屆至；若未消滅，亦應由伍玉龍全體繼承人繼承該借名登記法律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反訴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同本訴部分。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當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借名登記契約屬委任契約之性質，而委任契約之當事人任何一方，本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 條前段，亦分別有所明定。
　㈡經查，系爭房地於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伍玉龍所有，被告與伍玉龍間有借名登記關係，且該借名登記關係，於伍玉龍死亡後，由原告繼承等情，業已認定如前，（詳本訴部分之論述），而反訴原告業以本件反訴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終止系爭房地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有上開訴狀在卷可參（見審訴卷第261頁），是兩造就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契約應已合法終止，反訴被告因借名登記契約而登記為該屋所有權人之法律上原因，即因其後合法終止已不存在，其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利益，致反訴原告受有無法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損害，反訴被告自應返還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登記予反訴原告。是反訴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148條第1項本文及第2項、第1164條但書規定，請求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反訴原告所有，自屬有據。
肆、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地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給付120萬元，及自111年8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23日起至遷讓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2萬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另反訴先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148條第1項本文及第2項、第1164條但書規定，請求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94年10月27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86年8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反訴原告所有，則屬有據，應予准許。又按訴之預備合併，必先位之訴無理由，法院始應就備位之訴為裁判。如先位之訴有理由，法院即無庸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準此，反訴原告之先位請求既有理由，本院即毋庸就反訴原告之備位主張為審酌，併此敘明。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韓靜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陳冠廷
 


